
 
 
 

 

 

 

贵理工理党发〔2017〕2 号 

 

 
关于印发《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 

宣传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科室、教研室、教学班： 

《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宣传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见附

件）经 2017年 10 月 11 日理学院 2017年第 15次党政联席会讨

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宣传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中共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总支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11日 

 

 

 

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10月 11 日印发 

 

中共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总支委员会文件 
 



 
附件： 

 

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 

宣传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大学院宣传工作力度，提升宣传工作质量，扩

大学院办学影响，更好地推介我院教育教学取得的各项成就，

鼓励全院师生积极参与宣传工作，不断推进学院宣传工作管理

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根据学校有关宣传工作的要求和部署，结

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宣传工作原则  

宣传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正

面宣传为主，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推动学院教育教学工

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与精神动力。 

二、宣传工作的主要开展渠道 

1.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网站 

2.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微理学”官方微信平台 

3.贵州理工学院网站 

4.贵州理工学院官方微信平台 

5.《贵州理工学院报》 

6.其他学校认可的省、市级党政新闻媒体。 

按照学校党委宣传部要求，未经学校许可，不得以任何方

式向非学校认可的新闻媒体投递宣传稿件、传播学院相关信息。 

三、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 

1．上级领导参加我院有关会议和重要活动，视察、检查我



院工作，以及对学院有关重要批示的相关情况。   

2．学院学习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相关

情况。  

3．学院落实校党委、校行政相关工作部署的相关情况。 

4．学院承办、参与的重要会议、重大教育教学活动相关情

况。    

5. 学院有关教学、科研、学生工作的重要工作举措。   

6．学院在教学、科研、学生工作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 

7. 先进教职工、先进学生、优秀教师团队、学生班级（团

队）的先进事迹与典型经验。 

8. 教职工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学术报告相关情况。 

9. 其他经学院党政研究认为应当宣传报道的事宜。 

   四、宣传稿件（素材）的撰写（提供） 

1.撰写稿件的撰写与宣传素材的提供是宣传工作的基础工

作。为保证宣传工作的真实性与效率，稿件（素材）原则上实

行“谁实施（组织）、谁撰写（提供）”的原则。 

2.教职工宣传任务分工：涉及党政主要工作情况的稿件，由

办公室负责撰写；涉及教学工作的稿件，由教务科负责撰写；

涉及科研工作的稿件，由教研室负责撰写；涉及学生工作的稿

件，由学生科（团总支）负责撰写；涉及党支部工作情况的稿

件，由党支部支委负责撰写。 

其他宣传材料，由学院党政负责人根据工作需要指定撰写人。 

3.学院团总支负责指导学生成立大学生新媒体中心，具体组

织实施相关学院宣传工作，按 1000 元/学期的标准配备工作经

费，经费从学院学生工作经费中列支。此项工作经费由学院团

总支具体负责监管使用。 



4.全院教职工、全院学生应当树立宣传工作的自觉性、主动

性与积极性意识，为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时效性与宣传效果，

从工作事实发生到提交宣传材料，原则上不超过 24 小时。 

5.坚持党管宣传原则，所有对外宣传的稿件，必须经党总支

负责人审核把关或认可，未尽审核或认可擅自发布宣传材料并

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五、稿酬发放 

学院对于宣传稿件（素材）的撰写（提供）者（指教职工）

给予必要的稿酬，发放办法如下： 

1. 稿酬发放对象为稿件（素材）的实际撰写（提供）者。 

2. 按稿件字数计算稿件篇数。原则上每 500字计算为 1篇

（以此累计计算）；500字以下的独立稿件，计算为 1 篇。 

3.根据学院工作需要，指定相关教职工撰写的有关对外、

对上申报、报道的工作方案、工作成果等文字材料，参照上述

计算方法执行。 

4.学院对宣传稿件的撰写工作量每学期统计一次。根据统

计结果，每学期兑现一次稿酬。具体稿酬标准，学院党政在学

期结束前，根据每学期学院财务情况经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

但标准不低于 30元/500 字/篇。 

六、奖励措施 

1.得以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发表的有关学院工作的宣传材

料，学院对材料撰写人（含教职工与学生）给予一次性物质奖

励，奖励标准为 500 元/篇（字数不限）。 

2.得以在学校网站主页、学校微信平台、学校校报刊登的

宣传材料，学院对材料撰写人（教职工）给予一次性物质奖励，

奖励标准为 100元/篇（字数不限）。 



3.根据稿件（素材）的撰写（提供）的数量与质量及宣传

效果，学院每年度评选一次宣传工作先进个人，评选人数教工

每次不少于 2 人，学生每次不少于 3 人。均颁发荣誉证书，并

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评选表彰工作一般在每年的 7 月进行，

表彰经费可以从学院党建经费中列支。 

七、其他 

涉及宣传工作的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

本办法由理学院党总支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试行。 

 

 

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党总支 

贵州理工学院理学院 

2017 年 10 月 11日 

 


